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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流域评估技术指南》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本任务来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治理”专项

中的项目“绿色流域构建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为深入推动长江大保护和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通过理论基础研究、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流域管理创新、典型区域和小

流域集成示范来支撑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水安全保障与治理能力的实质性提升，形成流域

水系统治理范式，并进行推广应用，国家科技部发布了“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水资源与水环

境综合治理”重点专项 2023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1.2协作单位

本标准编写主要由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林业大学、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郑州大学、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

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成立标准制订编制组

2023年 11月项目立项之后，项目承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即成立标准制订编制组（以下

简称编制组）。编制组初步拟定了标准制订的原则、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和技术路线，讨论

了在标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标准定位及侧重点，并根据标准编制任务，制定了详细的

标准编制计划与任务分工。

1.3.2 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编制大纲及草案

2023年 11月~2024年 1月，编制组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

环规科技〔2017〕1 号)等相关规定，检索、查询和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对现

有关于流域评估体系的研究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研，在整理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归纳

和总结，对方法中涉及的评估指标以及评估方法等主要内容的确定和选择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和总结，确定了评估技术指南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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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编制开题论证报告及标准草案

2023年 12月~2024年 1月，编制组根据拟定的技术路线，开展了典型流域评估流程、

评估方法和评估指标等相关论证，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开题论证报告及标准草案。

1.3.4 召开立项评审会

2024年 1月 24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本标准立项评审会。专家委员会听取了

编制汇报，经质询和讨论，通过了本项目的立项审查，并提出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1) 适用范围中“其他流域可参考实施”可删除。

(2) 术语和定义中“流域”不用定义。

(3) 不建议最后划分等级，易引起争议且难度较大。

(4) 评估原则部分要加上相关性分析、评估方法的准确性等内容。

(5) 技术流程部分加上流程图。

(6) 指标分成“必选”指标和“可选”指标。

(7) 加上规定计算的章节或体现在其他章节里；

会后，编制组根据意见进一步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

1.3.5 召开专家组讨论会

2024年 9月 21日，北京林业大学组织召开了专家组讨论会。专家委员会听取了标准编

制汇报，经讨论，提出了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1) 需要考虑一个标准的假定使用对象；

(2) 标准要能给出最终的结果，能用于最终的绿色流域的特定的评定方法；

(3) 标准中的方法要能推广到广泛的区域；

会后，编制组根据专家修改意见对标准初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2025年 5月 19日，北京林业大学组织召开了专家组讨论会。专家委员会听取了标准编

制汇报，经讨论，提出了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1) 标准应考虑数据的代表性，比如是否能对全国流域适用；

(2) 指标体系中关于经济的部分较少；

(3) 建议增加受人类活动强度影响的指标；

(4) 要突出本标准的特色，与其他涉及评价方法和权重的标准区分开；

(5) 正文应简洁，较复杂的表格应放到附录中，详细的说明文字放到编制说明中；

(6) 评估流程后应为调查方案，包括指标分级分类以及每类指标的获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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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议增加一节解释评价方法；

(8) 准则层也应计算出权重；

会后，编制组根据专家修改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2026年 1月 11日，北京林业大学组织召开了专家组讨论会。专家委员会听取了标准中

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和结果，经讨论，提出了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1) 两套指标体系需要突出异质性并明确各指标体系的目的；

(2) 应确定指标体系和方法适用的流域范围；

(3) 建议直接用部委的官方文件中已经有的评价整体单元作为一个部分，没有的指标再

进行补充，用已有的指标体系更科学；打散之后再重组的指标体系不一定成体系，

可行性和可达性不一定好；

(4) 指标体系应体现可操作性、可复制性；

(5) 底层指标需要再修改，能体现进步的指标需要增加，有些指标是包含关系，应做到

指标的独立性；

会后，编制组根据专家修改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1.3.6 召开草案稿技术审查会

2026年 6月 18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本标准草案稿技术审查会。专家委员会

听取了编制汇报，经质询和讨论，提出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1) 用语修改，使用叙述性语言。

(2) 复核规范性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3) 减少术语和定义至 3-5个。

(4) “评估流程”一节的结构和流程图优化。

(5) “流域分区分类”一节的结构和流程图优化。

(6) “评价指标体系”一节的内容精简。

(7) “评估分级”一节确定绿色指数计算方法，流域分级优化。

会后，编制组根据意见进一步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报送中华环

保联合会秘书处发布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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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制定必要性、编制依据、编制原则

2.1 制定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2023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转

向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

键期。

近年来，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大力推行和“双碳”目标的提出，正推动

流域治理保护向水资源保障提升、减污降碳、水质改善和生态健康等方向发生全面绿色转型。

此外，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内涵的丰富，流域绿色转型所涉及的标准类型更多、目标要求更高。

然而，目前国内对绿色流域如何评估的认知不够深入，相关技术体系尚未建立。为此，本标

准将瞄准国际科技前沿，以支撑国内行业部门管理为导向，开展科学研究，确立绿色流域的

评估指标和方法体系，以促进流域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

绿色流域构建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

确立绿色流域的评估指标和方法体系可以填补我国绿色流域评估技术体系的短板，引领国际

绿色流域构建与评估领域，为开展分区分类绿色流域构建、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试点和美丽

中国建设评估、绿色流域差异化评估提供技术支撑，为推进我国绿色流域建设提供评估方法。

2.2 编制依据

2.2.1政策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

2.2.2技术依据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96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43467 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指南

GB/T 44056-2024 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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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6336.1-2025 幸福河湖评价导则 第1部分：流域面积3000 km2以下（含）河流

HJ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92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 1173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

HJ 1218-202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流域综合规划

SL 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SL/T 534-2023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技术规范

SL/T 793-2025 河湖健康评价规范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2025 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见

2.3 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有关规定，确定标准的结构和内在关系，标准条文层次的划

分符合 GB/T 1.1的规定。

2）统一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和表达方式在三个方面实现统一：一是标准结构的统一，即标准中的章、

条、段、表、图和附录的排列顺序与 GB/T1.1的要求统一；二是文体的统一，即类似的条款

由类似的措辞来表达，相同的条款由相同的措辞来表达；三是术语的统一，即同一个概念使

用同一个术语，每一个术语尽可能只有唯一的含义。

3）协调性原则

按照 GB/T 1.1-2020有关规定，本标准的协调性主要体现在：针对一个标准化对象的规

定集中在一个文件中；通用的内容规定在一个文件中，形成通用标准或通用部分；文件的起

草遵守基础标准和领域内通用标准的规定，如有适用的国际文件尽可能采用；需要使用文件

自身其他位置的内容或其他文件中的内容时，采取引用或提示的表述形式。

3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在水生态环境现状评价方法方面，国内外已形成一些评估指标体系及方法，如 GBT

46336.1-2025《幸福河湖评价导则 第 1部分流域面积 3000 km2以下（含）河流》、水利部发

布的 SL/T 534-2023《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技术规范》、SL/T 793-2025《河湖健康评价规范》、

《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和《幸福河湖建设成效评估工作方案（试行）》，生态环境部

发布的《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技术指南（试行）》《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评分细则（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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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美国环境保护署发布的《健康流域识别与保护》和《快速生物评价协议》等。这些评

价方法部分以小流域为对象，部分仍以河湖水体、特定生态系统为对象，尚未形成流域视域

下系统的评价体系。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需求，上述标准缺乏视距之外的、

具有“绿色”内涵的重要指标，包括：零污染、碳中和、生态完整和数字流域等，无法满足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客观需求。

4 类似评估标准体系现状调研

国内与绿色流域评估相关的标准主要包括综合性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评估体系、流域规

划、建设与治理相关技术体系、河湖健康与水生态相关评价体系等类型。这些标准为本指南

的评估流程、指标选取、数据调查、结果分级和报告编制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在评估对象、

指标覆盖和方法适用范围上与本标准仍有差异。

4.1 综合性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评估体系

目前，国内已有部分标准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角度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其中，

GB/T 44056-2024《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技术指南》以国家级、省级和地级行政区域为适用对

象，从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四个方面构建美丽中国建设评估体系，内容包括评估目的与

基本原则、评估工作流程、指标体系与分级方法、数据采集与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分析和成

果输出等。该标准通过降碳指数、减污指数、扩绿指数、增长指数以及综合指数反映美丽中

国建设进展，并对指标标准化、指数计算、分级评价、公众满意度调查和评估报告编制提出

了系统要求。但是，该标准主要以行政区域为评估单元，重点反映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未针对流域水系联系、上下游关系、流域分区、河湖生态过程以及行政区尺度数据向流域尺

度折算等问题提出专门方法。因此，绿色流域评估需要在综合性绿色发展评价基础上，进一

步突出流域单元、流域过程和流域治理需求。

4.2 流域规划、建设与治理相关技术体系

在流域规划、建设与治理相关技术体系方面，HJ 1218-2021《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 流域综合规划》适用于流域综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规定了流域综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的评价原则、工作程序、重点内容、主要方法和要求。该标准强调现状调查与评价、环境影

响识别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资源环境承载状况分析、生态风险评价、规划方案环境合理性

论证和优化调整建议等内容，体现了流域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相衔接的技术要求。该标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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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中流域现状调查等内容具有参考价值。

SL/T 534-2023《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技术规范》适用于生态清洁小流域的建设与评价，

主要内容包括基本规定、调查、建设布局、防治措施、管护及评价指标等。该标准提出宜以

小流域为单元，结合自然资源与人文禀赋、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等条件，因地制宜、统筹规

划、系统治理，在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基础上配置水利、农业农村、林草、乡村振兴等相关

行业措施，推进生态、生产、生活协同发展。其技术内容覆盖水土保持调查、人居环境调查、

旅游资源调查、绿色产业调查、污染源调查，以及预防保护区、综合治理区、生态修复区的

措施布局。

总体来看，HJ 1218-2021 更侧重流域综合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重点服务于规划方案

环境合理性论证和优化调整；SL/T 534-2023 更侧重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主要服务于小流

域水土保持、农村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布局。二者均体现了流域单元和系统治理理念，

但尚未形成面向不同类型流域、兼顾水资源利用、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低碳发展、绿

色产业和数字化管理的综合评估体系。因此，本标准在上述标准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绿色流域

内涵，形成适用于流域绿色状态评价和差异化管理的技术方法。

4.3 河湖健康与水生态相关评价体系

在河湖状态评价方面，水利部在 2020年 6月和 8月分别发布了《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

则》（SL/T 793-2020）和《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河湖健康情况进

行评估：河湖的水质水量、河湖形态结构的完整性、河湖生物完整性、河湖的社会服务功能。

在此基础上，SL/T 793-2025《河湖健康评价规范》进一步规定了河湖健康评价的总体要求、

河湖分类与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确定方法与赋分标准、河湖健康调查、河湖健康评价和报告

编制等内容，将评价内容扩展到水域岸线、连通性、生态流量、水质状况、水生生物、公众

满意度及防洪、供水等指标。

在健康河湖的基础上，全国各地也开始制定幸福河湖的实施方案并开展部署和实施，如

安徽省、福建省、云南省、广东省、呼和浩特市、西藏自治区等的相关单位根据上述标准及

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出台的地方规范和评价方法（如淮河水利委员会制定的《淮河流域幸福

河湖建设成效评估指标体系（试行）》）对管辖区内河湖开展了评价，为我国幸福河湖评定和

河湖健康评估等具体工作提供了实践经验。针对河湖健康评价结果为二类河湖（健康）及以

上等级的实施了幸福河湖建设的河湖，2023年 8月水利部发布了《幸福河湖建设成效评估

工作方案（试行）》，其中指标涵盖安澜、生态、宜居、智慧、文化、发展、公众满意度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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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GB/T 46336.1-2025《幸福河湖评价导则 第 1 部分：流域面积 3000 km2以下（含）

河流》进一步面向流域面积 3000 km2以下且流经城镇的河流，构建了安澜、健康、美丽、

文化、发展 5 个一级指标和 14 项二级指标组成的幸福河湖评价体系，并区分通用指标和

差异化指标，规定了河湖幸福指数的取值规则、数据采集、评价结果形成规则和评价报告编

制要求。该标准不仅关注防洪、排涝、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生态流量、水土保持、水质和

鱼类保有等自然与工程属性，也纳入居民亲水指数、河流文化载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长效运行管护机制和公众满意度等社会文化与管理指标，体现了河湖保护治理从“健康”向

“幸福”和“人水和谐”拓展的评价趋势。

在水生态相关评价方面，生态环保部在 2022年 12月发布了《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技

术指南（试行）》，其中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的生态环境成效评

估方法，并按照工程实施不同阶段（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实施后长期成效）分别规定

了评价指标和内容，也可对流域管理提供方法支撑。由于现有应用上述指南的实践案例的缺

乏，其各评价指标及其阈值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期还需积累实践应用经验并根据实际工

程需要调整指标及阈值。

此外，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和农业农村部于 2023年 6 月联合印发了

《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评分细则（试行）》，以将长江流域 17 省（自治区、直辖市）具

有重要生态功能或社会关注度高的长江干流、主要支流、重点湖泊和水库等 50 个水体为评

价对象，考核其水生态系统健康、水生境保护、水环境保护和水资源保障等 4 个一级指标。

再按照河流、湖泊和水库分类细分 6-11个二级指标。该标准将于 2022-2024年开展试点并

确定考核基数，2025年开展第一次考核。

5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5.1 评估流程

评估工作按照流域分区分类、评估计算与分级和评估报告编制这一流程开展。

5.2 流域分区分类

根据评估对象流域的功能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差异性，将其划分为若干区域进行差异

化评估。该分区方法突破了传统方法中分区依据单一的情况，形成了融合流域管控功能性、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性及生态完整性的流域分区分类方法，能够多角度、多维度展示不同流域

的单类特征及多类特征异同的空间聚集情况，为差异化的流域合理评估提供理论支撑。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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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和分区步骤按照正文 5.1和 5.2条进行。

5.3 评估指标体系

本标准提出绿色流域评估指标体系，注重绿色流域构建的四大目标：节水减污、优能降

碳、宜境扩绿和数智赋能增长，旨在对需要规划建成绿色流域的流域进行构建指导。所构建

的指标体系全面覆盖流域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和环节，综合分析考量流域的自然禀赋与社会

经济活动，体现“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指标体系包含一组反映绿色流域共

性特征的共性指标，同时提供一组针对不同流域特征和主要矛盾的个性指标，以实现评估的

普适性与针对性相统一。

正文 6.1条规定了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其中，共性指标是基于大

量文献的Meta分析和实证研究筛选出的、与流域绿色水平具有稳定强相关性的核心指标，

对各类型流域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关键表征意义，具体指标见正文 6.1.2条和表 1。个性指标

则是用于体现不同流域在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社会经济和主导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的差异

性。应依据待评估流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如地貌类型、气候区、河流特征等）、社会经济特

征（如发展阶段、主导产业、人口密度等）、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如水土流失、水体富营养

化、干旱缺水、生物多样性下降等）和发展瓶颈等特征并结合专家咨询结果来选取。个性指

标的选取步骤见正文 6.1.3条。

正文 6.2条，目标层中各指标的权重可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主观权重，指标层

中各指标的权重可采用 AHP和熵权法相结合的主观-客观组合赋权法计算组合权重。其中主

观权重依赖专家对指标重要性的主观逻辑判断，主观性较强。客观权重根据指标信息熵值判

断各指标的离散程度，信息熵值越小，离散程度越大，则指标权重越大，其客观性较强。组

合权重可兼顾专家经验和决策者的主观性与数据的客观性，减少单一赋权方法对计算结果产

生的影响，进一步提高赋权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指标权重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5.3.1 计算指标层指标权重

a）专家咨询

邀请领域内专家对各评估指标的重要程度采用 Satty1-9标度法进行两两比较打分，标度

取值说明见表 1。当 A指标与 B指标比较时，若被赋予以上某个分值，则 B指标与 A指标

比较时的分值就是上述分值的倒数。

表 1 标度取值说明

标度 标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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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比两指标元素，两指标具有相同重要程度

3 对比两指标元素，前一指标稍微重要于后一指标

5 对比两指标元素，前一指标明显重要于后一指标

7 对比两指标元素，前一指标比后一指标强烈重要

9 对比两指标元素，前一指标比后一指标绝对重要

2，4，6，8 对比两指标元素，重要性介于上述两标度之间

b）构建判断矩阵

� =
�11 ⋯ �1�
⋮ ⋱ ⋮

��1 ⋯ ���

（1）

式中：

aij——第 i个指标与第 j个指标相比的重要程度。

c）计算特征向量

根据专家填写的各判断矩阵，按照公式（2）、（3）进行特征向量W的计算。

Wi=
n Mi

j=1
n n Mi�

（2）

W=(W1, W2, …, Wi)T （3）

式中：

Mi——该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

d）计算最大特征根

对于每一个判断矩阵，按照公式（4）计算最大特征根λ。

λ= AW
Wi

（4）

式中：

A——该判断矩阵。

e）一致性检验

对于每一个判断矩阵，计算单排序权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按照公式（5）计算一致性

指标。

�� = �−�
�−1

（5）

式中：

CI——一致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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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最大特征根；

n——唯一非零特征根。

按照公式（6）计算一致性比率。最终计算出如果 CR<0.1，认为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

验。若检验通过，特征向量归一化后即为主观权重αj。若不通过，需要重新构造判断矩阵。

�� = ��
��

（6）

式中：

CR——一致性比率；

RI——Saaty 的随机一致性指标，取值见表 2。

表 2 不同矩阵阶数（n）对应的 RI值

n 1 2 3 4 5 6 7 8 9

RI 0 0 0.58 0.9 1.12 1.24 1.32 1.41 1.45

5.3.2计算目标层或维度层指标权重

采用上述方法与公式（1）-（6）计算各目标层指标权重（βj）。

5.3.3计算各指标对最上层的相对总主观权重

按照公式在（7）计算各指标对最上层（绿色指数）的相对总权重（δj），即为该指标的

主观权重。

�� = �� × �� （7）

5.3.4指标客观权重确定

采用熵权法计算各评估指标的客观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a）原始数据矩阵进行标准化

设 m个评估对象，n个评估指标得到的原始数据矩阵为：

� =
�11 ⋯ �1�
⋮ ⋱ ⋮

��1 ⋯ ���

（8）

式中：

xmn——第 n个指标下第 m个被评估对象的值。

b）无量纲化处理

对于正向指标，即值越大越好的指标，按照公式（9）进行计算。

���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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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负向指标，即值越小越好的指标，按照公式（10）进行计算。

��� = ����−��

����−����
（10）

式中：

xij——第 i个样本第 j项评估指标的数值（i=1，2，…，m；j=1，2，…，n）；

xj——第 j项指标值；

xmax——第 j项指标的最大值；

xmin——第 j项指标的最小值。

c）得到指标特征比重

按照公式（11）计算第 j项指标中在第 i个样本中占该指标的比重，即该指标的变异大

小。

��� = ���

�=1
� ����

，0 ≤ ��� ≤ 1 （11）

式中：

pij——评估指标的特征比重。

d）得到指标熵值

建立数据的比重矩阵：

� =
�11 … �1�

⋮ ⋱ ⋮
��1 ⋯ ���

（12）

按照公式（13）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

�� =− � �
� ��������� ，0 ≤ �� ≤ 1 （13）

式中：

ej——第 j个指标的熵值；

k——待定常数，>0，� = 1
���

。

e）得到指标客观权重

按照公式（14）计算第 j项指标的客观权重。

�� = 1−��

�− �=1
� ���

（14）

5.3.5组合权重

采用将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方法，可以弥补单一赋权法带来的不足，

按照公式（15）计算各指标层的指标的组合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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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

（15）

式中：

Wj——第 j个指标的组合权重；

��——第 j个指标的主观权重；

��——第 j个指标的客观权重。

5.4 评估分级

正文 7.1和 7.2条分别规定了待评估流域绿色指数的计算方法和流域分级。

5.5 绿色流域评估报告编制

正文 8.1和 8.2条分别规定了绿色流域评估报告内容和附录资料。

6 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技术分析

本标准的实施将有助于提高我国乃至全世界绿色流域建设的时效，减少实现流域可持续

发展的社会总成本。还能够对我国绿色流域的构建成效进行科学、客观和准确的评估，有助

于识别和量化我国重点流域的生态环境整体状况，对提高我国重点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推进

我国绿色流域建设，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健康提供有力支撑，有重要的经

济和环境效益。

7 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考虑到不同流域山水林田湖草地貌、功能和完整性等的各异性，提出了流域分区

分类的方法，提供了共性和个性化指标库，可为差异化的绿色流域建设成效的合理评估提供

技术依据。建议标准发布后，作为行业的一种推荐标准实施。

8 流域评估案例

8.1 长江流域差异化分区分类

8.1.1长江流域三性特征

8.1.1.1生态系统性特征

流域生态系统性指流域作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所体现出的整体性与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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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不同生态要素在空间上的共存状态及其构成完整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属性。因此，本研

究以长江流域土地利用/覆盖数据为基础，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流域生态系

统的基本要素，通过判定各子流域内不同用地类型的共存情况，识别生态要素是否齐全，从

而表征流域生态系统性特征。在流域分区分类中，生态系统性被作为分区的基础准入条件，

用以剔除生态要素缺失或结构高度单一的区域，确保每一个流域控制单元在空间上具备相对

完整的生态系统构成。

如图 1所示，长江流域山要素主要分布在流域中西部，占流域总面积的 3.33%，林、田、

草均成片分布。其中，林占地面积最大，占流域总面积的 46.17%，分布在长江流域除西北

部外的大部分区域；田聚集分布在流域中部和东部区域，占流域总面积的 28.7%；草主要分

布在长江流域西北部，占流域总面积的 17.9%。水贯穿整个流域，以河湖形式为主，占流域

总面积的 1.41%，沙主要分布在流域东北西北部，占流域总面积的 2.5%。

图 1 生态系统性（基于长江流域 2023年土地利用/覆盖）

8.1.1.2生态完整性特征

流域生态完整性侧重反映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环境条件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维持流

域生态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相较于生态系统性关注“要素是否齐全”，生态完整性更

强调生态过程是否顺畅、生态环境是否适宜。本研究从物理、生物和化学三个方面综合刻画

流域生态完整性特征。以流域年径流量表征流域水文过程及水循环条件，反映其物理完整性；

以植被覆盖度刻画生物生存环境，反映其生物完整性；以河流水质状况表征污染负荷及自净

能力，反映其化学完整性。通过上述指标的综合判断，识别子流域是否具备维持基本生态过

程和一般生物生存的环境条件。在分区过程中，只有在物理、生物和化学完整性均达到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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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流域单元，才被认定为生态完整性达标区域，从而为后续生态功能发挥和可持续运行

提供保障（图 2）。

如图 2所示，长江流域年径流量约 142881毫米（分区统计算的总和）。从空间上看，年

径流量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流域东部，高值达到 145.734毫米/年。植被覆盖度在流域西北部低

整体小于 0.5，其他区域植被覆盖度均较高，整个长江流域平均植被覆盖度约 0.72。

图 2 生态完整性

8.1.1.3生态功能性特征

流域生态功能性是指流域通过生态系统过程持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是流域生态

价值的体现。本研究选取碳储量、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三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指标，综合反

映流域在碳汇调节、水资源调蓄和水土保持方面的功能水平（图 3）。为避免仅依据单项功

能进行分区导致功能冲突或管理目标不一致的问题，进一步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

协同关系，对不同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量化分析，要求分区内部生态功能协同效应占优，

即协同作用强于权衡效应。在此基础上，生态功能性作为分区类型划分和分区命名的核心依

据，用以确定各流域单元的主导生态功能属性，如固碳功能区、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区或

多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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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生态功能性

8.1.2流域分区分类依据

本标准基于我国大江大河流域水系划分，同时参照行政区分布、地形地貌、国民经济

发展、流域面积大小等因素，融合生态系统性、生态完整性、生态功能性，形成多性融合的

流域分区分类，以精准识别各分类单元的流域功能特性及管理需求，助力解决流域生态系统

碎片化及普适化管理问题。具体地，参照以下依据：

a）以我国大江大河一级流域集水区为最大分区面积，分区不超过这个面积；

b）参照行政区域的边界，以保持行政区域与流域分区的统分性、组合性与完整性，有

助于地方政府在流域管理和保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c）分析地形地貌条件对河流的流向、流速和流域面积等特征的影响，以确保流域分区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d）划定的流域分区面积参照国土/生态宏观管控尺度，一般在一万平方公里以上，保证

分区后各区域内部均一化、外部差异化；

e）每个分区中所有功能以协同关系为主，确保分区内功能服务的可持续性；

f）每个分区中包含山水林田湖草各个要素，保障分区后各分区对象中生态系统的要素

完整性；

g）每个分区中至少涵盖该区域中主要生物所需的物理、化学条件，保证主要生物的生

存环境。

基于以上七条，以 DEM（数字高程模型）创建的子流域为分区分类的基本单元，以分

区面积为约束，以生态系统性、生态完整性、生态功能性为条件，考虑流域的网络拓扑关系，

形成流域自动分区分类方法。

8.1.3流域分区分类方法

流域分区分类的具体步骤见图 4，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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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融合三性的分区分类流程图

a）随机选取某一子流域作为起始算子，分析该子流域的山水林田湖草组分特征；若子

流域中各要素均有，则进入步骤 b；否则加入邻近流域，继续判断此条件，直到满足；邻近

流域的选择为起始算子流域的邻接流域，即存在公共边，且加入顺序以公共边由长到短进行；

b）在步骤 a得到的子流域中分析生态系统完整性特征，其中，物理完整性通过年水体

径流量表征（本标准建议分区内年径流量＞100mm），生物完整性通过植被覆盖度表征（本

标准建议分区内植被覆盖度≥0.5），化学完整性通过水质表征（本标准建议分区内水质在 III

类及以上），若满足这些，进入步骤 c，否则继续加入邻近流域，继续判断此条件，直到满

足；

c）在步骤 b得到的子流域中分析生态系统功能的权衡协同关系占比；若协同关系占比

大于权衡关系，则认为满足条件，否则加入邻近流域，继续判断此条件，直到满足；

d）步骤 c得到的子流域集合认为是一个分区；以步骤 c判断后的邻近流域为起始算子，

继续从步骤 a开始判断，直到所有流域判断完毕；

e）分区后的流域结果计算面积，若满足流域面积（一万平方公里以上，但小于我国大

江大河一级流域集水区）的约束条件，则分区结束，否则对小面积分区流域进行聚合。

f）对分区结果进行分类命名，命名规则为区位-地貌特征-生态功能/生态属性。

8.1.4长江流域分区分类结果

根据以上自动分区分类方法，在 DEM 获得的 76 个小流域基础上，结合地貌类型和三



18

性特征，最终共获得 7 个分区，各区域在生态系统性和主导功能及地理位置上呈现出明显

差异（图 5）。参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长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长江经济带发展

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长江保护法》等政策

文件，并针对各个分区特征进行分类命名。

图 5 融合三性的长江流域分区分类结果

分区 1：青藏高原高寒湿地水源涵养区（166,945.2 km²，包含 5个子流域）

该分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覆盖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等地区，面积

约 16.7万平方公里。水体比例高，水源涵养功能强，在水文过程调节与上游水源输送中作

用显著。

分区 2：长江上游多峡谷水能资源调度区（491,288.2 km²，包含 9个子流域）

该分区位于长江上游，是面积最大的分区，覆盖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雅安、成都、眉山、乐山、凉山彝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攀枝花、昆明、丽江、昭通、

曲靖、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区，面积约 49.1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广且降水条件相对较好，

其核心生态功能为水电供给与生态调节，由于上游地形陡峭、植被良好，该区对全流域的径

流调节、防洪减灾和生态补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分区 3：长江上游山地固碳功能区（366,592.6 km²，包含 12个子流域）

该分区位于上游，覆盖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陇南、汉中、天水、宝

鸡、安康、商洛、十堰、神农架林区、宜昌、重庆、达州、广安、泸州、宜宾、自贡、内江、

资阳、遂宁、德阳、南充、巴中、广元、绵阳、三门峡等地区，面积约 36.7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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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海拔林区，植被覆盖度高、干扰程度弱，碳储存功能占优，是整个长江固碳能力最强的

空间单元，该区域在维持区域生态稳定性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

分区 4：长江中上游喀斯特水土保持功能区（244,983 km²，包含 11个子流域）

该分区位于中游丘陵与山地接合部，覆盖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张家界、常德、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铜仁、怀化、遵义、泸州、毕节、贵阳、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邵阳、益

阳、娄底等地区，面积约 24.5万平方公里。在地形条件的影响下，该分区水土保持功能突

出，丰富的林地增强了枯落物覆盖和根系固土作用。该区对减少中游到下游的泥沙输送具有

关键生态意义，是区域水土流失防控的重点单元。

分区 5：长江中游平原水质保护区（187,771.9 km²，包含 10个子流域）

该分区位于长江中游，覆盖南阳、襄阳、十堰、神农架林区、荆门、潜江、岳阳、咸宁、

仙桃、天门、孝感、武汉、黄冈、鄂州、黄石、随州等地区，面积约 18.8万平方公里。该

分区植被生长状况一般、局部破碎化较明显，水体污染严重，其核心生态功能为洪水调蓄与

水质保护，该区域是生态修复或生态质量提升的重点区域。

分区 6：长江下游平原粮食主产区（122,683.7 km²，包含 12个子流域）

该分区位于长江中下游，覆盖安庆、芜湖、合肥、滁州、南京、镇江、南通、苏州、上

海、嘉兴、宣城、池州、铜陵、马鞍山、无锡、常州、苏州、杭州等城市，面积约 12.3万

平方公里。耕地分布广泛，人类活动强度高，其核心生态功能为耕地河网生态调节与供给服

务，该分区对水资源调度与农业可持续具有关键管理价值。

分区 7：长江中下游丘陵湿地生态缓冲区（257,342 km²，包含 17个子流域）

该分区分布于流域中下游，覆盖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包括黄山、景德镇、上饶、鹰潭、

南昌、九江、宜春、抚州、新余、吉安、赣州、株洲、萍乡、长沙、湘潭、衡阳、郴州、永

州、桂林、邵阳、娄底等城市，总面积约 25.7万平方公里。以连续林地为主要土地覆盖类

型，其核心生态功能为湿地调节与城市支持服务，既承担上游来水的调蓄功能，又对下游生

态安全具有缓冲意义，是区域生态服务的“协调区”和“过渡带”。

总体来看，分区结果反映了生态功能性、生态系统性等多种特征在上、中、下游的自然

梯度差异与聚集特征。分区边界符合自然分水线与汇流结构，同时保持了主导功能判定的稳

定性与协同性。分区结果为流域分区管理、生态修复优先级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8.2 丹江口水库及汉江中下游流域评估结果

从长江流域分区 5，即长江中游平原水质保护区中选取子流域丹江口水库及汉江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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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评估。首先根据区域特性确定个性指标。丹江口水库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该区域

侧重调水水源地安全与水量保障，首要目标是水量调蓄（库容保有率、水体面积）与水质安

全（湿地保留率）；同时，选取“恩格尔系数”与“人均综合用水量”，旨在评估调水外送压力

下，库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协调性。因此，选取库容保有率、水体面积、恩

格尔系数、人均综合用水量和湿地保留率为个性指标，构建评估体系（图 6）。

图 6丹江口水库及汉江中下游评估指标体系

对 12位来自于高校、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专家开展了绿色流域构建指标体系目标层的问

卷调查。专家们的研究方向涉及流域污染治理、环境管理、水工程生态效应和水处理等，主

要研究流域包括长江、海河、黄河、辽河、雅鲁藏布江等。经计算，目标层四个指标的重要

性遵循以下顺序：节水减污>宜境扩绿>数智赋能增长>优能降碳。具体权重见表 3。

表 3 目标层指标主观权重

指标 节水减污 优能降碳 宜境扩绿 数智赋能增长

权重 0.358 0.163 0.314 0.165

接下来针对丹江口水库及汉江中下游指标层各指标的重要性开展专家咨询并据此计算

主观权重。各专家在该区域主要开展的研究工作包括流域环境评价、流域污染防治及溯源、

水生态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等。基于 2010-2024年数据对该区域开展客观和组合权重的

计算，各指标具体主观权重见表 4。

表 4丹江口水库及汉江中下游评估指标权重

目标层 指标层 主观权重 客观权重 组合权重

节水减污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0.072 0.023 0.043
城镇污水处理率（%） 0.052 0.041 0.057
再生水利用率（%） 0.040 0.023 0.024
万元 GDP用水量

（立方米/万元）
0.047 0.068 0.084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0.035 0.034 0.032
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

比例（%）
0.081 0.036 0.078

人均综合用水量（立方米） 0.033 0.028 0.024

优能降碳
净初级生产力（克干重/m²·a） 0.031 0.029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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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土地面积碳储存量

（吨/公顷）
0.033 0.058 0.050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

消耗量（吨标准煤/万元）
0.034 0.027 0.02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0.028 0.029 0.022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

比重（%）
0.037 0.023 0.022

宜境扩绿

景观破碎指数（无量纲） 0.025 0.038 0.025
流域植被覆盖度（%） 0.041 0.027 0.030

水土保持率（%） 0.046 0.027 0.032
流域产水量（亿立方米） 0.034 0.035 0.032

生态流量目标保障达标程度

（%）
0.047 0.108 0.134

水生生物多样性性指数

（无量纲）
0.038 0.046 0.046

库容保有率（%） 0.024 0.035 0.023
水体面积（平方公里） 0.027 0.042 0.030

湿地保留率（%） 0.032 0.039 0.033

数智赋能增长

第三产业 GDP占比（%） 0.034 0.037 0.033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0.026 0.028 0.020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033 0.022 0.019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万吨） 0.023 0.038 0.02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0.026 0.029 0.020

恩格尔系数（%） 0.024 0.031 0.019

根据赋权结果开展绿色指数（WGI）计算，2010-2024年丹江口水库及汉江中下游绿色

流域构建的 4个目标的达成成效趋势相差明显。节水减污方面改善最为突出，WGI 从 2010

年起快速提高，尤其是 2019 年以后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说明水环境质量、污水处理、再

生水利用和水资源利用相关指标对流域绿色状态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

优能降碳方面波动较大，未形成稳定上升趋势。研究期内虽有阶段性高值，但整体未形

成持续上升趋势，这表明能源消耗强度、碳储存、非化石能源利用和空气质量等指标之间变

化不同步，优能降碳仍是影响年度评估结果稳定性的波动因素。

宜境扩绿方面前期表现较好，但中后期波动下降。2010-2012年其WGI 保持在 0.66 以

上，随后多次回落。该结果说明流域生态空间和水生态过程类指标对综合评估形成一定约束，

特别是水生生物完整性、湿地保留、库容保有和水体面积等指标仍需持续改善。

数智赋能增长方面整体处于中等水平，研究期内呈阶段性波动，尤其是近年支撑作用有

所减弱。产业结构、城镇化、经济增长、粮食生产和居民收入等指标虽具有一定基础，但尚

未形成持续稳定的综合拉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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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丹江口水库及汉江中下游流域总WGI在 2010-2024年呈现出前期低位波动、

2019 年后明显提升、近年保持相对稳定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图 7）。2010-2018年，总WGI

多处于 0.32-0.44 之间，表明该阶段流域绿色状态整体提升有限。2019年后，随着节水减

污等关键方面改善，总 WGI 显著提高，并在 2021 年达到最高值 0.70。2022-2024 年，总

WGI稳定在 0.63-0.65左右，较前期已有明显提升。总体而言，丹江口水库及汉江中下游流

域绿色状态在研究期内有所改善，但提升过程主要依赖节水减污能力增强，综合协调性仍需

进一步提高。宜境扩绿下降、优能降碳波动以及数智赋能增长支撑不足，仍是制约流域绿色

状态进一步提升的重要因素。后续应在持续巩固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和污染减排成效的

基础上，重点加强水生态系统修复、湿地与水体生态空间维护、库区生态调蓄能力提升、能

源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支撑，以提高流域绿色状态的稳定性和协调性。

图 7 丹江口水库及汉江中下游 2010-2024年绿色指数变化

8.2 赣江流域评估结果

从长江流域分区 7，即长江中下游丘陵湿地生态缓冲区中选取子流域赣江流域开展评估。

首先根据区域特性确定个性指标。赣江作为鄱阳湖最大补给水源，该区域侧重关注江湖关系

演变与湿地缓冲功能，核心指标定位于水文支撑能力（流量过程变异程度）；结合丘陵与城

镇化特征，选取“城镇建成区绿地率”与“水华面积比例”，反映流域作为生态缓冲区在过滤污

染物、调节江湖关系中的关键作用。因此，选取人均综合用水量、城镇建成区绿地率、湿地

保留率、水华面积比例和流量过程变异程度为个性指标，构建评估体系（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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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赣江流域评估指标体系

对 12位来自于高校、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专家开展了绿色流域构建指标体系目标层的问

卷调查。专家们的研究方向涉及流域污染治理、环境管理、水工程生态效应和水处理等，主

要研究流域包括长江、海河、黄河、辽河、雅鲁藏布江等。经计算，目标层四个指标的重要

性遵循以下顺序：节水减污>宜境扩绿>数智赋能增长>优能降碳。具体权重见表 5。

表 5 目标层指标主观权重

指标 节水减污 优能降碳 宜境扩绿 数智赋能增长

权重 0.358 0.163 0.314 0.165

接下来，针对赣江流域指标层各指标的重要性开展专家咨询，并据此计算主观权重。各

专家在该区域主要开展的研究工作包括流域完整性评价、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水生态修

复和水环境污染防治等。基于 2010-2024年数据对该区域开展客观和组合权重的计算，各指

标具体主观权重见表 6。

表 6赣江流域评估指标权重

目标层 指标层 主观权重 客观权重 组合权重

节水减污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0.055 0.015 0.019
城镇污水处理率（%） 0.043 0.015 0.016
再生水利用率（%） 0.045 0.038 0.041
万元 GDP用水量

（立方米/万元）
0.033 0.018 0.014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0.039 0.029 0.027
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

比例（%）
0.052 0.179 0.227

人均综合用水量（立方米） 0.027 0.022 0.015
水华面积比例（%） 0.064 0.027 0.042

优能降碳

净初级生产力（克干重/m²·a） 0.032 0.041 0.031
单位土地面积碳储存量

（吨/公顷）
0.032 0.037 0.029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

量（吨标准煤/万元）
0.027 0.023 0.01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0.031 0.028 0.020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

比重（%）
0.041 0.015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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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境扩绿

景观破碎指数（无量纲） 0.023 0.041 0.023
流域植被覆盖度（%） 0.032 0.022 0.017

水土保持率（%） 0.039 0.024 0.023
流域产水量（亿立方米） 0.038 0.030 0.028

生态流量目标保障达标程度

（%）
0.051 0.179 0.222

水生生物多样性性指数

（无量纲）
0.036 0.023 0.020

城镇建成区绿地率（%） 0.027 0.017 0.011
湿地保留率（%） 0.035 0.020 0.017

流量过程变异程度（%） 0.032 0.033 0.026

数智赋能增长

第三产业 GDP占比（%） 0.041 0.029 0.029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0.032 0.023 0.01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048 0.025 0.029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万吨） 0.020 0.022 0.01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0.024 0.027 0.016

根据赋权结果开展赣江流域绿色指数（WGI）计算，2010-2024年赣江流域绿色流域构

建的 4个目标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节水减污方面改善最为显著，是支撑赣江流域 WGI

提升的主要因素。该目标 WGI 在 2010—2012 年处于较低水平，表明早期污染治理和水资

源利用相关指标与理想状态差距较大。2013 年后，该指数快速提高，并在 2015-2024年长

期保持在 0.80 以上。这说明随着城镇污水处理率提高、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水质达标

状况改善以及相关污染控制指标优化，赣江流域节水减污能力已由早期短板逐步转变为综合

评估中的优势方面。

优能降碳方面波动最为明显，说明该方面尚未形成稳定提升趋势。2010 年和 2011 年

该方面 WGI 处于较低水平，随后在 2012 年、2015 年、2017 年和 2020 年出现阶段性升

高，其中 2020 年达到 0.94，为评估期内最高值。但 2021 年后该指数持续回落，2024 年

降至 0.38。该变化表明，赣江流域在能源消耗强度降低、空气质量改善、碳储存和非化石

能源利用等方面虽有一定基础，但不同年份之间受能源结构、生态生产力和区域发展过程影

响较大，优能降碳仍是波动性较强的评估方面。

宜境扩绿方面前期较稳定，2010-2019 年间该项 WGI 基本维持在 0.60—0.70 之间，

表明流域景观格局、植被覆盖、水土保持、产水量、生态流量保障和湿地保留等指标总体处

于中等偏上水平。2020-2022年，该指数进一步提高，说明该阶段流域生态空间保护和生态

过程维持状况较好。但 2023年后开始下降，成为近年综合 WGI 回落的重要原因。结合指

标结果看，生态流量目标保障达标程度下降、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波动以及部分水生态过程



25

指标变化，是宜境扩绿方面由优势转为约束的重要原因。

数智赋能增长方面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且年际波动较明显。2010-2012年该项 WGI 相

对较高，2013-2019年小幅波动，2020年降至阶段低值后 2021年短暂回升，2022-2024年再

次回落。表明虽然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居民收入总体改善，但 GDP 增长率阶段性

放缓、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相对稳定以及社会经济指标之间变化不同步，使该方面未能形成持

续增强的拉动作用。

综合来看，赣江流域总 WGI 在 2010-2024年呈现出由低水平向较高水平提升、并在近

年出现一定回落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图 9）。2010-2012年，总 WGI 由 0.37降至 0.30，主

要受节水减污和优能降碳低值制约。2013 年后，随着节水减污等关键方面改善，总 WGI 快

速提升并在 2015-2022年总体维持较高水平，其中 2021年达到最高值 0.83。2023-2024年，

总 WGI 回落至 0.69，主要与宜境扩绿明显下降、优能降碳持续走低以及数智赋能增长支

撑不足有关。总体而言，赣江流域绿色状态在研究期内明显改善，但提升过程并非线性增强。

节水减污已成为较稳定的优势方面，而生态过程、水生态健康、能源结构和发展质量等方面

的波动，仍是影响流域绿色状态稳定提升的重要因素。后续赣江流域绿色建设在继续巩固污

染治理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基础上，还应重点加强生态流量保障、水生态系统修复、湿

地与植被生态空间维护、能源结构优化和发展质量提升，以提高流域绿色状态的稳定性。

图 9 赣江流域 2010-2024年绿色指数变化


	1 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1.2协作单位
	1.3.1 成立标准制订编制组
	1.3.2 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编制大纲及草案
	1.3.3 编制开题论证报告及标准草案
	1.3.4 召开立项评审会
	1.3.5 召开专家组讨论会
	1.3.6 召开草案稿技术审查会


	2标准制定必要性、编制依据、编制原则
	2.1制定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2.2编制依据
	2.2.1政策法律依据
	2.2.2技术依据


	3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4 类似评估标准体系现状调研
	4.1 综合性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评估体系
	4.2 流域规划、建设与治理相关技术体系
	4.3 河湖健康与水生态相关评价体系

	5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5.1评估流程
	5.2流域分区分类
	5.3评估指标体系
	5.4评估分级
	5.5绿色流域评估报告编制

	6 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技术分
	7 标准实施建议
	8 流域评估案例
	8.1长江流域差异化分区分类
	8.2丹江口水库及汉江中下游流域评估结果
	8.2赣江流域评估结果


